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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一、案情概述： 

       114 年 O 月 O 日，收容人 A 與收容人 B

於舍房內爭吵打架，經值勤主管鄭姓管理員於

現場勸架未成，帶往中央台冷靜，值勤人員依

開啟舍房規定開啟舍房門時，收容人A藉機衝

撞、毆打值勤人員，經支援警力謝姓管理員、

陳姓管理員使用辣椒水及壓制處置，事件迅速

平息，帶往中央台後區隔調查。 

二、原因分析 

(一)收容人因與同房收容人不合，場舍主管未及時轉介輔導疏解情緒。 

(二)開啟舍房門前，有要求收容人坐下，但放下門蓋後無查看舍房內動態，

造成開啟舍房門時，收容人 A 踏出舍房門時立即攻擊值勤人員。 

三、興革建議： 

(一)加強橫向聯繫，掌握高戒護風險人犯動態 

對於高風險及特殊列管收容人戒護時，除指派幹練同仁戒護外，應由值

班科員或中央台主任進行任務提示，檢視裝備，防範戒護事故發生。 

(二)強化緊急應變及危機處理能力 

值勤人員夜間或例假日時更應提高警覺，先觀察收容人情狀，開門前

經由瞻視孔確認是否坐好後，再開啟舍房門；另對高風險收容人上背

銬，以降低收容人攻擊力。 

(三)強化同仁戒護勤務之警戒性及危機意識 

利用集會時間向同仁講解、剖析近年發生之戒護事件及違失案例，以強

化同仁戒護勤務危機意識及提升對高風險及特殊收容人之警覺性與突發

事件之應變能力。 

收容人趁機攻擊戒護人員 

 



 

  

 第 2 頁 

 

廉政服務簡訊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一、案情概述： 

        某矯正機關管理員於115年間遭檢舉指稱

近 2 年曾未經簽准赴大陸地區等情。經該機關

調查結果，該員係利用週休 2 日或國定假日，

再請休假 1 至 2 日或排休之模式赴大陸地區，

惟經查均無向機關申請赴陸之紀錄。 

 

二、原因分析 

(一)該員陳稱未向機關申請係因渠不知赴大陸地區相關規定，惟該機關

人事單位表示已經常性向機關同仁宣導赴陸規定。 

(二)經研判該員長期未經申請逕赴大陸旅遊觀光，認為服務機關未能及

時取得入出境資料勾稽比對，心存僥倖，一再違反規定。 

三、興革建議： 

(一)為提高機關同仁赴陸旅遊風險意識，單位主管於審核同仁差假時，

應瞭解同仁是否有赴陸或出國旅遊規畫，並確認完成赴陸申請程序，

尤以同仁回臺後，應於返臺上班後 1 星期內，填具「返臺意見反映

表」，送交所屬機關備查，以保障赴陸後之人身安全。 

(二)機關人事單位及政風單位應加強宣導赴陸相關規定，提醒公務員赴

大陸不得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並應注意維護國家、公

務機密和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等事項。 

(三)要求違規當事人參加機關公務機密維護等相關講習，俾能確實瞭解

公務機關人員赴陸相關規定，以及建立公務機密維護之正確觀念。 

 

矯正機關人員違規赴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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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貪指引案例宣導 
 

 

一、案情概述： 

                 A於某監獄擔任傳教榮譽教誨師，協

助宗教教化，於受刑人接見時，擔任與受刑人

家屬訪談溝通工作，承辦協助吸毒收容人生理

與心理戒治與輔導公務，按月領取該監給付教

師鐘點費。A明知該戒治監煙毒戒治受刑人禁

止吸食及持有香菸，竟利用輔導受刑人機會，

基於圖利自己犯意，自後面窗戶丟入牛皮紙袋

（內裝香菸）至舍房予受刑人甲吸用， A事後向甲母親索討新台幣1千

元，作為提供香菸代價。 

二、風險成因 

(一)榮譽教誨師雖非正式公務人員，卻承擔具公務性質之協助職責，若監督

不周，易產生制度漏洞，遭人利用職務便利從事不法行為。 

(二)榮譽教誨師與受刑人互動頻繁，取得一定信任，加上可能接觸家屬、出

入矯正機關，若無嚴密管控，將成為違禁品流入舍房之高風險管道。 

(三)現行法紀教育多聚焦於正式編制人員，對於志工、榮譽教誨師等非編制

人員缺乏系統性廉政宣導與約束，成為潛在風險來源。 

三、防治措施 

(一)業管單位應慎選教誨志工，注意品德操守，並宣導相關人員不得攜帶違

禁物品予收容人，避免影響機關形象。 

(二)定期針對教誨志工進行法紀宣導與矯正倫理課程，強化其對戒護安全、

違禁品規範與廉政風險之認知。 

榮譽教誨師(現改為教誨志

工)利用職務機會夾帶違禁

品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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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宣導 

 

案情概述 

甲機關工程員 A 承辦某綠美化工程案時，接受承商副理 B 招待至有女陪侍

的卡拉 ok 喝酒 2 次、至酒店消費、投宿汽車旅館等。 

處理程序 

(一)工程員 A 與承商具有職務上利害關係，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 7 條規

定，A 不得參加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之飲宴應酬；亦不得與其職務有

利害關係之相關人員為不當接觸。 

(二)A 如接受廠商招待至有女陪侍的卡拉 ok 喝酒及酒店，不僅違反公務員

廉政倫理規範之規定；如有兩人之間具對價關係，可能涉犯貪污治罪第

5 條對於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 

(三)工程員 A 應拒絕承商之邀宴。 

 

飲宴應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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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保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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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詐騙宣導  

 

 


